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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2022 年光伏发电 

示范项目建设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促进我省非化石能源高质量跃升，推动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助力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 2021

年风电、光伏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21〕

25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和省政府工作部署，参照《辽宁省新

增风电项目建设方案》（辽发改能源〔2021〕378 号），制定

辽宁省 2022 年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建设方案如下： 

一、支持方向和规模 

为节约高效利用我省土地资源，深入挖掘土地价值，减

少占用耕地，探索光伏发电项目与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推

进在荒漠、水面、滩涂三类区域开发建设光伏示范项目。 

结合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本次安排光伏示范项目

建设总规模 80 万千瓦，其中，阜新治沙光伏项目 50 万千瓦、

盘锦水面光伏项目20万千瓦、大连滩涂光伏项目10万千瓦。 

二、基本要求 

1. 有关市要坚持市场化原则，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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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从申报单位中优选综合实力强的项目业主参与本市光伏

示范项目建设。原则上每个市只能选择一个项目业主。 

2.申报单位以单一投资主体参与，投资主体的控股方具

备光伏项目开发能力和经验，资金实力可满足申报容量总投

资要求。申报单位需认真论证盈利能力，全方位评估各种风

险，并承诺自担投资风险。 

3.示范项目单体规模至少 10 万千瓦，且不存在土地、环

保、防洪、林草、军事和文物等方面问题。 

4.优先鼓励承诺按照建设光伏功率 15%的挂钩比例（时

长 3 小时以上）配套安全高效储能（含储热）设施，并按照

共享储能方式建设。 

三、项目建设基本程序 

1.有关市发展改革委征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和市供电公

司意见，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光伏发电

项目管理以及上述基本要求选出项目业主后，经市政府同意，

将推荐的项目业主和项目建设规模上报省发展改革委。   

2.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电力公司根

据有关市上报情况，联合发文公布辽宁省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建设计划，并向国家能源局、东北能源监管局报备。 

3. 自辽宁省光伏发电示范项目建设计划下发之日起六

个月内，项目业主须完成开工相关必要手续，并由市发展改

革委查核相关手续的批复原件，并将复印件上报省发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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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无法按时完成相关手续的项目届时取消建设规模。 

（1）需要完成项目备案、环评批复、用地批复和接网论

证意见等，项目不能涉及军事、文物、防洪、饮用水源保护

区、重要矿产压覆等问题。（2）根据项目涉及的土地类型，

光伏治沙项目需要取得林草部门审核同意书，水面光伏场址

只能选择在引水型水库水面，需要取得水利部门批准意见或

行政许可。项目涉及办理用地手续的，应取得用地批准文件；

涉及海域使用的，应取得用海批准文件并办理海域确权手续。 

4.纳入建设计划且完成前期准备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

（含承诺建设的储能装置），须在2022年底前形成实物投资，

2023 年底前建成。 

四、保障措施 

1. 有关市相关部门要承担管理主体责任，按照规定履行

项目管理程序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在项目申请报告中要

有安全专章。督促项目业主抓紧推进项目，及时协调、督办

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市目标

绩效考核体系。 

2.项目建设地点、业主、容量和储能规模等内容，确定

后不得擅自调整。如果备案文件中的项目业主名称与建设计

划确定的项目业主名称不一致，需要在备案文件中明确两者

之间的隶属关系。严禁未批先建、违规审批、擅自变更等违

规行为。有关市要督促项目业主及时消除安全环保隐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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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安全环保要求的依法采取停工、停产整顿等措施。 

3.光伏项目运行期间，项目业主自愿参加现货和中长期

电量市场化交易（就近直接交易试点和分布式市场交易除外），

并接受电网调度和统一指挥。光伏项目参与东北电力辅助服

务市场结算，项目业主根据辽宁电力市场建设发展阶段统筹

考虑各类市场模式参与方式。 

本方案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电力

公司负责解释，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